
宁波设立营商环境投诉监督中心

涉企投诉监督“一站式”处理

□记者 王菁

本报讯 昨天， 长三角区

域三省一市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法治媒体及部

分中央媒体代表齐聚宁波，

共同见证了长三角社会治理

融媒体宁波中心暨宁波政法

（法学） 融媒体创新基地的成

立。 省委政法委相关领导参

加成立仪式。

自 2020 年以来 ， 紧扣

“一体化” 和“高质量” 两个

关键， 三省一市政法部门主动

对标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

家战略， 加强政法领域协作，

着力推进长三角地区政法工作

高质量发展， 打造共建共治共

享平安长三角。 借此东风， 宁

波作为长三角区域核心城市之

一， 将充分加强与党报党媒等

主流媒体的深度合作， 大胆运

用新技术、 新机制、 新模式，

实现宣传效果的最大化和最优

化； 同时， 中心将进一步完善

龙头引领、 骨干集聚、 链条紧

密的新媒体矩阵， 力争以“第

一发布” 树立权威， 以“第一

时间” 抢得先机， 与政法各单

位加强协作联动， 实现资源互

补、 信息共享、 握指成拳， 推

动长三角政法宣传工作实现整

体跨越， 营造昂扬向上的舆论

氛围、 凝聚起磅礴力量。

活动中， 长三角区域三省

一市法治媒体的相关负责人

在仔细了解长三角社会治理

融媒体宁波中心和宁波政法

（法学） 融媒体创新基地相关

情况后表示， 今后将持续关

注宁波在探索市域社会治理

工作中取得的亮点和成绩，

通过融媒体手段的创新和推

广， 助力宁波在提升市域社

会治理工作中信息传播的深

度、 广度和速度， 为宁波打造

“一流智慧善治之都” 注入新

的活力和动力。

随后， 宁波市践行新时代

“枫桥经验” 媒体采风活动同

步启动， 上海法治报融媒体编

辑部副主任王菁、 浙江法治报

记者张昉宇作为采风团媒体代

表上台接旗。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1 日， 采风团将赴宁波海事

仲裁中心、 宁波市营商环境投

诉监督中心、 海曙区月湖街道、

象山墙头镇、 镇海庄市街道等

地， 探寻宁波市积极践行新时代

“枫桥经验” 的奥秘。

智慧善治 欣欣向“融”
长三角社会治理融媒体宁波中心成立

□记者 王菁

“真没想到， 这么快

就有了回音， 把问题给解

决了， 谢谢你们帮忙！”

面对宁波市营商环境投诉

监督中心检察官的回访，

宁波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

人张某某感激地说。

原来，由于某地发文，

鼓励当地行政事业单位和

国有企业就部分采购事

项， 直接向本地有经营资

质的国有企业进行采购，

并提供了本地经营性服务

类国有企业名单， 有限制

公平竞争采购之嫌， 先后

有数家企业至宁波市营商

环境投诉监督中心投诉，

对文件的合法性提出质

疑。

受理该案后， 宁波市

营商环境投诉监督中心第

一时间与当地营商环境投

诉监督中心进行联合办

理， 一方面向市发改委专

家咨询文件合法性问题，

另一方面多次与文件出台

部门进行沟通协调， 在 7

个工作日内成功督促文件

废止， 并下发通知到当地

各有关部门和国有企业，

得到了市场主体的高度肯

定。

“建立营商环境投诉

监督中心， 目的在于统一

受理、 交办、 监督各类市

场主体投诉举报损害营商环

境建设的事项， 构建常态

化、 系统化、 全链条、 高效

率的营商环境投诉举报处理

体系， 助力宁波打造营商环

境最优市。” 宁波市人民检

察院负责人说。

作为一个拥有 130 余万

户经营主体总量的城市， 宁

波的民营经济经营主体占

97%。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

境， 2021 年 9 月， 宁波市

本级率先设立营商环境投

诉监督中心， 由市纪委监

委、 市检察院、 市司法局

实体入驻开展联合办公 ，

受理经营主体反映的法治

类投诉举报事项； 同时邀

请市场监管、 工商联等多

家单位建立联席会议机制，

打造企业法治类问题一站

式“解忧中心”。

据介绍， 目前宁波市下

辖所有县市区已实现营商环

境投诉监督中心全覆盖。

记者来到了宁波市营商

环境投诉监督中心。 这里是

宁波市委、 市政府统筹全市

行政执法监督、 检察法律监

督和纪检监察监督中有关营

商环境投诉监督职责的议事

协调机构， 由市检察院代行

日常运行管理职责。

据宁波市检察院负责人

介绍， 中心成立以来， 共收

到市场主体各类投诉 1700

余件， 经研判后受理处置

585 件， 投诉人对中心满意

率保持在 98%以上。

当前，宁波正依托市营

商环境投诉监督中心构建

涉企矛盾纠纷全流程一站

式化解数字化平台，集成实

体窗口、电话、短信、网络平

台等多个渠道的涉企营商

环境投诉，实现“多渠道投

诉、一平台汇集、一中心调

度、多元化处置”。

该中心还建立隐名投

诉、 商 （协） 会代诉等制

度， 让市场主体可以打消

顾虑、 大胆投诉。 同时实

行向当事人双方确认、 现

场走访确认、 专业人员咨

询确认的“三确认” 机制，

确保投诉监督事项处置客

观准确。

在采访中， 记者了解

到，加入宁波市营商环境投

诉监督中心，是宁波市检察

院深入践行“枫桥经验”，推

动涉企矛盾纠纷一站式化

解，为企业合法权益提供全

方位保护的一项举措。

宁波市营商环境投诉

监督中心负责人说， 营商

环境投诉监督中心的设立

为企业家反映问题搭建了

新渠道， 涉法涉诉问题只

进“一扇门”。 未来， 中心

还将把“一件事” 办理延

伸到“一类事” 治理， 为

党委政府优化区域营商环

境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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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指出， 要坚定不移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 组织

动员广大妇女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贡献巾帼力量。 持续锻造妇联组

织， 努力把各项目标任务转化为妇

女全面发展、 儿童健康成长、 家家

幸福安康的实景画， 推动上海妇联

工作走在前、 作表率。

会议指出， 要按照“越办越

好” 总要求， 强化担当、 压实责

任， 高质量做好第六届进博会服务

保障工作， 全面展示中国改革开放

形象、 上海超大城市风采。 持续放

大溢出带动效应， 推动办展办会与

重点产业发展、 重大改革开放试

点、 重要投资推介活动相结合， 树

立高水平对外开放标杆。

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全面深化

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服务促进高质量

发展的意见》， 指出要牢记为党育

人、 为国育才光荣使命， 全面推进

高等教育“两个先行先试”， 加强

高校能力建设、 提升人才培养质

量、 强化创新策源能级， 在优化学

科布局、 适应社会需求上下更大功

夫， 为教育强国、 科技强国、 人才

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进张江

高新区改革创新发展 建设世界

领先科技园区的若干意见》， 指出

要坚持全球视野， 强化示范引领，

创新服务模式， 营造一流生态，

谋划开辟更多新领域新赛道， 努

力形成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原

创成果、 国际标准、 高质量孵化器

和创新型领军企业， 更好落实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 推动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高质量做好第六届进博会服务保障工作

8个小区、1个学校移出管控区
（上接 A1）

为此， 交警部门充分权衡市民

出行需求和管控要求， 积极会同有

关部门通过走访、 调研、 协商等方

式， 持续优化并最终确定了管控方

案。通过将管控区西侧内缩的方式，

成功将 8 个小区、1 个学校，以及蟠

龙天地商业区都移了出去， 放到了

管控区域外围，满足居民、学生的日

常出行需求。

同时， 针对其余在管控区内的

市民群众， 警方在进博会召开前夕

也多次开展走访排摸， 为他们发放

通行凭证，方便进出。 据悉，截至目

前，已陆续发放 1 万余张通行证。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群众， 进博

会期间市民如需驾车通过交通管制

区域及道路， 出行前请事先了解禁

行时间和禁行路段， 提前规划好出

行路线， 以免影响正常出行。 此

外， 警方建议市民如前往进博会，

请尽可能搭乘公共交通出行， 如轨

交 2 号线、 17 号线都可直达国家

会展中心。

需要提醒广大驾驶员的是， 为

确保 2023 年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安全、顺利进行，从即日起至

11 月 12 日， 本市 G2 京沪、G15 沈

海（朱桥 、沪浙 ）、S26 沪常、G50 沪

渝、S32 申嘉湖、G60 沪昆、S36 亭

枫、G40 沪陕 8 条入沪高速公路共

9 处省际道口将实施集中检查，请

入沪车辆驾驶员配合警方开展检查

工作， 确保安全文明出行。


